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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昇館舍場地之使用效益及工作人

員服務品質，促進校務之發展，增加校務基金收入，特依國立大學校院

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七條，訂定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館舍場地管理

及使用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之館舍場地，優先提供本校行政單位、教學單位及學生社團舉辦各

項活動；並可租借提供政府機關、學校及經政府登記之科技、學術、文

教及其他相關團體，舉辦科技性、學術性、文教性及體育性等集會或活

動。 
第三條  校內外單位申請借用本校館舍場地，應於使用日之 10 日前先洽詢本校

管理單位(總務處及相關負責管理單位)後提出簽呈(公函)申請，經核准

(函覆)後，依同意日期使用場地，本校租借使用之館舍場地如附表一。 
第四條  申請程序： 

一、本校行政、教學等單位：由申請使用單位簽請借用(不得替校外團體、

個人租用)。 
二、本校學生社團(含系學會)：需事前向課外活動組提出學生社團活動

申請表。申請借用學務處經管之三處大型場地，依本校「學生社團

借用大禮堂、活動中心 405 及 406 收費基準表」(如附表二)辦理，

借用其他館舍場地則依照本辦法或經管單位相關規定辦理。 
三、校外機關團體：請備公函至本校，並於活動舉行前 3 日將各項費用

匯款至本校校務基金帳戶；另租用整學期者，亦請備公函至本校，

核准後使用場地，於學期課程結束後 1 個月內結清場地使用費。 
四、校友部分：以辦理校友會議或活動為主，並先會本校校友中心。 
五、以上申請程序，本校場館管理單位有權決定是否同意借用場地。 

第五條  收費標準：  
一、本校館舍場地分為： 

(一)大型場地：1.學生活動中心 405 演講廳；2.學生活動中心 406 高



互動教室；3.大禮堂；4.藝術館 M405 國際會議廳；5.
科學館 B101 階梯教室；6.至善樓 G105 國際會議廳；

7.創意館雨賢廳；8.北師美術館；9.篤行樓 Y601 會議

廳。 
(二)系所經管教室及研討室、會議室。 
(三)行政單位經管教室與空間。 

二、本校館舍場地使用按時段收費，上午(8：00—12：00)、下午(13：20—
17：30)、晚間(18：00—21：30)，每時段前後以不超過 30 分鐘為原

則，若每時段超過 1 小時以每時段 1/4 使用費計收；超過 2 小時以

每時段 1/2 使用費計收，以此類推。收費標準表如附表一，如使用

3 個時段至 9 個時段者以 9 折計收；使用 10 個時段以上者以 85 折

計收；使用 15 個時段以上者以 8 折計收；使用 20 個時段以上者以

75 折計收；使用 30 個時段以上者以 7 折計收；各種不同場地使用

費優惠折扣，適用於一次繳清場地使用費者為限。 
三、館舍場地每時段收費方式： 

(一)場地費、空調費、工作費全部免收： 
1.適用條件： 

(1)校內教學(含教師)、行政等單位，平日(日、夜間)及假日(含國

定假日)針對本校師生單獨主辦屬全校性質之會議、集會、

畢業典禮等活動；或於平日(日間)針對本校師生單獨主辦與

教學相關之教育及學術類研討會，未向參與人員收取任何費

用，不涉商業行為之活動。 
(2)本校專任教師擔任全國性教育、學術團體「理事長」之職，

於平日(日間)借用本校館舍場地召開例行性「年會」，僅向參

與人員收取「年費」不另收取其他任何費用者。 
2.適用場地：(1)大型場地；(2)系所經管教室及研討室、會議室；(3)

行政單位經管教室與空間。 
(二)場地費免收，空調費及工作費全額計收： 

1.適用條件： 
(1)校內教學(含教師)、行政等單位，夜間及假日(含國定假日)，

針對本校師生單獨主辦與教學相關之教育及學術類研討會

等相關活動，未向參與人員收取任何費用，不涉商業行為之

活動。 
(2)本校專任教師擔任全國性教育、學術團體「理事長」之職，

於夜間及假日(含國定假日)借用本校館舍場地召開例行性

「年會」，僅向參與人員收取「年費」不另收取其他任何費

用者。 
2.適用場地：(1)大型場地；(2)系所經管教室及研討室、會議室；(3)



行政單位經管教室與空間。 
(三)場地費免收，空調費及工作費酌收： 

1.適用條件： 
本校學生因系所規定需舉辦畢業展演、年度公演等活動，經系

所主管及院長核准於夜間、假日(含國定假日)申請使用本校館

舍、場地，酌收工作費 500 元及空調費 500 元。 
2.適用場地：(1)大型場地；(3)行政單位經管教室與空間。 

(四)場地費以 5 折計費，空調費及工作費全額計收： 
1.適用條件： 

校內教學(含教師)、行政等單位辦理委辦、補助計畫案，或與校

外單位合辦、協辦會議(活動)或校際聯誼。 
2.適用場地：(1)大型場地；(2)系所經管教室及研討室、會議室；(3)

行政單位經管教室與空間。 
(五)場地費、空調費、工作費照原價計收： 

1.適用條件： 
除前揭(一)、(二)、(三)及(四)各款所規範適用者以外之借用。 

2.適用場地：(1) 大型場地；(2)系所經管教室及研討室、會議室；

(3)行政單位經管教室與空間。 
四、場地費核計方式以專案簽呈陳核後計收，不受前二款之限制： 

(一)適用條件： 
1.國內學術研討會：本校應為主辦單位，且需符合本校「舉辦學

術研討會補助要點」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者。 
2.國際學術研討會：本校應為主辦單位，且需符合本校「舉辦學

術研討會補助要點」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者。 
3.針對本校學生辦理各項證照研習或賽會實務活動，且本校為主

辦單位者。 
4.其他大專校院整學期借用本校館舍場地。 
5.其他公私立學校、公務機關(構)或其轉投資部門，辦理年度活

動或考試需求者。 
6.其他未盡事宜或有特殊情況。 
以上於辦理專案簽呈時，請檢附各該會議相關企劃書、實施計

畫或機關(構)部門實際需求等詳細資料。 
(二)適用場地：(1)大型場地；(2)系所經管教室及研討室、會議室；(3)

行政單位經管教室與空間。 
五、本校音樂學系學生除畢業展演、年度公演外，需使用雨賢廳則依「本

校音樂學系學生使用雨賢廳收費基準表」辦理。 
六、校友申請租借本校館舍場地，依下列收費標準：  

(一)主辦及參與者皆為校友，且未向參與人員收取費用，且無其他



單位支助經費者，免收使用費用。 
(二)校友以個人名義申請租借館舍場地以辦理會議或活動，則場地

費款項以 8 折計收。 
(三)校友贊助學校活動或捐獻獎學金於學校所系，如租用學校館舍

場地，其場地費將以專案簽呈陳核後收費。 
第六條  使用場地注意事項： 

一、使用本校館舍場地，如中途放棄使用，請於 7 日前告知本校管理單

位，除天災或不可抗力之事由外，已繳之費用概不退還。 
二、使用本校館舍場地，應愛護公物、設備，不得任意釘掛、粘貼牆壁

等，如有損壞，依原樣賠償。 
三、使用本校會議場所規定一人一座，未經本校同意不得增設座位，超

額入場。 
四、賠償及禁止租用規定： 

(一)禁止吸煙及攜入食物、飲料之場所，請確實遵守；違規者，本

校除要求租用單位賠償外，爾後並禁止其租用。 
(二)中午如在本校用餐(便當)，用餐後務必依臺北市垃圾處理規定，

確實做好分類，並送至本校垃圾場，未做好分類及未送至垃圾

場者，爾後將禁止其租用。 
五、使用本校館舍場地，未經許可，不得擅接、改變電源線或擅用電器

設備，以免發生危險。 
六、使用本校館舍場地時，如發生空襲、震災、火災等意外事件，概由

使用單位負責並指導人員疏散，採取安全避難措施。 
七、使用本校館舍場地，以提供該場所之固有設備為範圍，若須增加設

備，應先徵得本校同意，並不得破壞或改變原狀。會議(活動)結束，

使用單位應即自行拆除清理，運離本校，恢復原狀，否則本校視同

廢棄物雇工清理，清理費用由使用單位負擔。如有損毀財物等情事，

由使用單位負責人負責理賠。 
八、需事前布置或事後整理者，請來函中註明，照時段收費。 

第七條  本校因特殊需要，必須在已訂之使用時間收回本校場地時，得於一週前

照會使用單位改期或放棄使用，並無息退還已繳之費用。使用單位不得

異議及請求賠償。 
第八條  使用本校館舍場地，如有下列情事，本校有權要求立即停用且沒收場地

費，並依法處理： 
一、違反法令及危害社會善良風俗者。 
二、使用事實與申請登記內容不符者。 
三、使用活動有損本校場地建築與設備者。 
四、參與會議(活動)人員不遵守本校規定，妨害正常公務推行或影響校

區安寧者。 



第九條  本校人員如有違反各館舍場地使用規定者，將依本校相關人事法規辦

理。 
第十條  場地工作人員注意事項： 

一、工作人員工作範圍應包括：開關門、冷氣、電燈、視聽設備等一切

設施及場地清潔整理；如需借用掃把、拖把、抹布等清潔用具，請

洽場地管理單位。每場地每時段由 1 名工作人員服務。 
二、工作人員工作時段分為上午（8:00–12:00）、下午（13:20–17:30）及

晚間（18:00–21:30）共分三時段。 
三、工作人員應依借用場地規定時間服勤，負責盡職，不得遲到早退或

無故離開。 
四、工作人員選定方式： 

(一)平日上班之工作時段： 
由場館管理單位（總務處及相關負責管理單位）指派員工擔任工

作人員，並主動告知借用單位工作人員名單與聯絡方式。 
(二)公餘或例假日之工作時段： 

由場館管理單位（總務處及相關負責管理單位）本公平、公開原

則方式商請不特定對象之工作人員服務，並主動告知借用單位工

作人員名單與聯絡方式。但該工作人員如屬本校員工時，應請其

具結以下內容後，始得同意由其擔任工作人員： 
本項工作係屬其本人自願以公餘時間報名參加非屬其本職之工

作事項，非屬勞動基準法規定之延長工作時間。 
本項工作未另外登記本校出勤紀錄。 
其他應符合勞動權益之事項。 

(三)工作酬勞： 
員工於平日上班之工作時段，不得支領任何工作酬勞。 
員工於公餘或例假日之工作時段辦理自籌收入有績效者得給與

工作酬勞；其工作酬勞同意依本校所訂工作酬勞費用相關標準支

給。可支給額度則依本校「編制內教師法定以外之給與、行政人

員工作酬勞及編制外人員人事費支給要點」相關規定辦理。 
不得有其他同仁重複報支；每名工作人員每時段僅得支領一份工

作酬勞；同一館舍場地借用需用 2 名以上工作人員服務者，工作

酬勞按工作人員人數均分。 
館舍場地工作人員如不敷調派，得僱用工讀生。其工作酬勞依照

本校工讀金標準辦理。 
第十一條 本場地及工作人員注意事項如有未盡事宜，依照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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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館舍場地使用收費標準暨管理單位一覽表 

   依據：「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館舍場地管理及使用辦法」第三條之附表一                                          
102.10.25 第 98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4.04.29 第 116 次行政會報修正通過 
105.03.30 第 127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5.05.25 第 129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9.10.28 第 180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2.06.28 第 212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3.04.24 第 222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3.12.25 第 230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請參考本校館舍場地管理及使用辦法第四條之申請程序辦理。                                          

分類 專業
別 

序

號 
館舍、空間 

名稱 
容量 
(人) 

每時段費用(含

水電費、工作費) 
每時段

空調費 
管理 
單位 設備要目 備註 

教室 一般教

室 

1 行政大樓、明德樓、至
善樓教室 30－50 4,000  總務處(註三) 

教務處(註二) 
數位講桌、單槍投影機、86 吋
LED 觸控顯示器(內含無線投影)  

2 至善樓G101、G102大
型教室 50 4,500  總務處(註三) 

教務處(註二) 數位講桌、單槍投影機 G101、G102 共 2
間 

3 篤行樓教室 50 5,000  
進修推廣處(註一) 
教務處(註二) 
總務處(註三) 

數位講桌、單槍投影機、電子白
板 

3 樓至 5 樓，共 14
間 

4 篤行樓大型教室 75 8,000  
進修推廣處(註一) 
教務處(註二) 
總務處(註三) 

數位講桌、單槍投影機、布幕 Y701,Y705共 2間 

5 篤行樓小型研討室 16-25 4,500  
進修推廣處(註一) 
教務處(註二) 
總務處(註三) 

86 吋 LED 觸控顯示器(內含無線
投影、電子白板教學功能)、教學
設備機櫃 (含電腦、光碟機、無線
麥克風、無線鍵盤滑鼠) 

Y403,Y503,Y702,
Y703, Y704共5間 

6 藝術館小型研討室 15-20 3,500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 單槍投影機、布幕 M333,M343共2間 

7 藝術館教室 40-45 4,500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 單槍投影機、布幕 M203,M401,共2間 

8 藝術館教室 50～54 4,500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 單槍投影機、布幕 M403,M507, 
M501 共 3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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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 專業
別 

序

號 
館舍、空間 

名稱 
容量 
(人) 

每時段費用(含

水電費、工作費) 
每時段

空調費 
管理 
單位 設備要目 備註 

電腦教

室 9 視聽館 44 或 50 7,500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電腦、廣播系統、麥克風 

501-51 人、 
503-44 人、 
305、308、506：
50 人電腦教室如
需安裝軟體則需
另支付軟體安裝
服務費 1,600 元  

分類 專業別 序

號 
館舍、空間名稱 容量

(人) 

每時段費用 
(含水電費、工作

費) 

每時段

空調費 管理單位 設備要目 備註 
 

教室 

未來教室 

10 篤行樓 Y603 60 8,000  教學發展 
中心 

155 吋大型電視牆 1 面、86 吋觸控顯
示器 1 台、46 吋分組螢幕 8 台、42 吋
雲端白版 4 片、實物投影機 1 台 

六角形分組式上
課桌椅 8 組 

 

11 篤行樓 Y801 分組教室 54 7,500  
進修推廣處(註一) 
教務處(註二) 
總務處(註三) 

電容式觸控電視 六角形分組式上
課桌椅 8 組 

 

12 篤行樓 Y803 分組教室 54 7,500  教務處(註二) 
進修推廣處(註一) 電容式觸控電視 六角形分組式上

課桌椅 8 組 
 

專業教

室 

13 視聽館 408 視聽教室 50 4,500  教務處(註二) 
總務處(註三) 

單槍投影機、幻燈機、電視機、錄放影
機、影碟機、麥克風 

階梯式活動扶手
椅  

14 藝術館琴房 2 800  音樂學系 直立式鋼琴   
15 藝術館音樂教室 40 4,500  音樂學系 鋼琴另行柤用。   
16 藝術館 201 展覽館  4,500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    
17 防空洞藝廊  3,000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    
18 藝術館 201 展覽廳  5,000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 軌道模式的活動展板   
19 藝術館 207 攝影棚  5,000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 冷光燈、閃光燈   

創意未

來學習

中心 

20 圖書館高互動創意學習區 60 
(48+12)  5,500  圖書館資訊管理組 

液晶投影機*3、電動銀幕*3、無線麥克
風*2、綜合擴大機*1、吸頂式喇叭*4 
電腦：提供(48 台學生機+1 台老師機)筆
記型電腦 
其他設備： 
1.節能風扇 
2.創意性隔間板 
3.網路印表機 

 

 

21 圖書館行動學習專用空間 32(24+8) 3,000  圖書館資訊管理組 8 台桌上型電腦   

會議室 會議室 1 行政大樓地下室 a、b、c、
d4 間教室 14   華語文中心 電腦、單槍投影機、玻璃白板、有線麥

克風 x1 
每間教室課桌椅
14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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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政大樓 A605 45 7,500  秘書室 會議麥克風系統、單槍投影機、布幕 階梯式座椅  

3 篤行樓 Y602 10 3,000  華語文中心 互動式 75 吋電視、玻璃白板   

4 篤行樓 Y603 10 3,500  教學與發展中心 5 吋觸控顯示器、長型會議桌   

5 行政大樓 A610 8 2,500  教學與發展中心 86 吋 4K 觸控顯示器、玻璃白板   

6 至善樓 G104 國際會議廳會

議室 11 4,000  教育學院 大型單人沙發 X11、投影機、長桌 X1 
(有輪子)、移動式白板 X1  

 

 

分類 專業別 序

號 
館舍、空間名稱 容量 

(人) 
每時段費用 

(含水電費、工作費) 

每時段

空調費 
管理 
單位 設備要目 備註 

大型 
場地 

階梯教室 1 科學館 B101 150 11,000  自然科學教育
學系 

筆記型電腦、單槍投影
機、影音設備、有線麥
克風 X1、無線麥克風
X2 

階梯式、長條桌、單張座
椅 

視聽教室 2 視聽館 F406 100 8,000  教務處(註二) 
總務處(註三) 

電腦、單槍投影機、布
幕、有線麥克風 x1、無
線麥克風 x2 

階梯式活動扶手椅  

藝術館國際
會議廳 3 藝術館 M405 120 11,200  藝術與造形設

計學系 
數位講桌、單槍投影機、
桌上麥克風 54 只 階梯式座椅 

活動中心演
講廳 4 活動中心 L405 演

講廳 196 12,200  學務處 
課外活動組 

數位講桌、單槍投影機、
音響、影音設備、有線
麥克風 X2 

階梯式活動扶手椅 

活動中心會

議室 

5 活動中心 
406 高互動教室 100 8,000  學務處 

課外活動組 

單槍投影機、投影幕、華
碩筆記型電腦、無線麥
克風 6 支、音響設備、電
腦無線投影設備、無線
投影伺服器 (可提供無
線網路 )、環景玻璃白
板，提供發想討論空間。 

六角形六人座討論桌(可
分離兩張梯形桌、有輪
子)共計 16 張，配置地面
插座 16 組 
180x30 長桌(有輪子)共
計 3 張 
滑輪小組會議椅子共計
97 張 
講師木製講桌(可供電)  

6 活動中心 
L305 會議室 41 3,500  學務處 

課外活動組 

投影機、投影幕、會議
系統麥克風、 
馬蹄型會議桌、主席桌、
討論用玻璃白板、移動
式黑板一組 

黑色會議扶手椅 

禮 堂 7 禮 堂 500 19,200 3,300 學務處 
課外活動組 

單槍投影機、布幕、音
響影音設備、有線麥克
風 X3、無線麥克風 X4、
鋼琴 X1、數位講桌 1 組 

需自行依活動需求排座
椅 

E 創意館演奏

廳 8 創意館雨賢廳 198 18,200 1,100 音樂系 

數位講桌、單槍投影機、 
有線麥克風 X6、無線麥
克風 X2、合唱站台乙
座、另行柤用鋼琴：史
坦威 X1 、河合 X1 

階梯式活動扶手座椅 

至善樓國際
會議廳 9 至善樓 G105 國際

會議廳 
164+3(無
障礙) 15,000  教育學院 數位講桌、單槍投影機、

無線麥克風 X4 階梯式活動扶手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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篤行樓國際

會議廳 10 篤行樓 Y601 國際

會議廳 91 20,700  教務處 
華語文中心 

主席台升降螢幕 X5、主
席台電腦、 同步翻譯系
統、 會議式鵝頸麥克風
X28、無線麥克風 X4、
LED 電子字幕機、音響
影音設備、追蹤攝影機、  
環控系統、60 吋液晶電
視、主席提示機、3╳2
電視牆 2 面、玻璃白
板、報到桌 X2 

階梯式活動扶手椅 

分類 專業別 序

號 
館舍、空間 

名稱 
容量 
(人) 

每時段費用 
(含水電費、工作費) 

每時段

空調費 
管理
單位 設備要目 備註 

  

體育 
場所 

田徑場 1 田徑場  15,000  

學務處 
體育室 

    

室外籃球場 2 籃球場  6,700  籃球框架    

室外排球場 3 排球場  6,700  排球網    

K 室內球場 4 體育館  17,200 5,500 
籃球場 3 面（或排球場 3 面、
或羽球場 9-12 面），長板凳 10
條、人工式計分架 1 組 

 
  

K205 會議室 5 體育館 52 4,700   數位講桌、單槍投影機、活動
白板、音箱 2 個 折疊式會議椅 45 張   

K 桌球教室 6 體育館  5,500  

學務處 
體育室 

桌球台 10 組、練習網架 5 組、
白板、熱身區獨立練習室    

K 體操教室 7 體育館  10,000  
體操專用軟墊、可攜式小型組
合式軟墊、跳箱、跳板、平衡
木、整面鏡子。 

 
  

K 舞蹈教室 8 體育館  10,000  
木地板教室、整面鏡子、大型
韻律球、軟墊、音響設備、水
銀燈、對流風扇 

 
  

K重量訓練室 9 體育館  7,000  各式運動、健身器器材，全身
鏡乙面    

校園 
空間 

M藝術館中庭 1 藝術館中庭  5,000        
總務處 

    

M藝術館前庭 2 藝術館前庭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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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空間 3 

1.各場館單側走廊、外
觀、穿堂(篤行樓除
外)、中庭(藝術館除
外)、篤行樓木棧區、
篤行樓迴廊、禮堂前
至操場中間區域、室
外草地區等分別視
為一處。 

2.如非屬上述區域，室
外空間以同一材質
地面為一處。 

 3,000  

1.篤行樓前方廣場不提供借

用。 
2.各場館外觀及室外草地區

域僅提供場景拍攝，不開放

人員進入活動。 

 

  

Y 篤行樓 
1 樓穿堂 4 篤行樓 1 樓穿堂  5,000    

  

商業攤位 5 至善樓 1 樓、學生餐

廳前  1,000      

分類 空間名稱 序

號 館舍 容量 
(人) 

每時段費用 
(含一般水電空調費、工作費) 

管理 
單位 設備要目 備註 

 

展示

空間 

南海藝廊一樓

展覽區 1 重慶南路二段 19 巷 3
號 80 4,500 總務處  

本場地以整場租借為原
則。 

 

南海藝廊二樓

活動區 2 重慶南路二段 19 巷 3
號 40 4,000 總務處  

 

南海藝廊戶外

庭院 3 重慶南路二段 19 巷 3
號 150 3,000 總務處  

 

臥龍創意廣場 4 臥龍 29 30 2,000  總務處   
臥龍創意廣場 5 臥龍 24 40 3,000 總務處   

北師美術館展

場 B1 6 和平東路二段 約 84 坪 

邀請展/合作活動免費 
申請展每天 3,000 元 
租借展每天 5,000 元 
活動：一般商演每時段 12,000 元 
◎空調費每時段 1,100 元，每天 2,200 元 

北師美術
館 

保全系統 
監視器 
另借：60 型
液 晶電視 /
音響 / 單槍
投影機 

1.保證金 10,000 元 
2.資格需經北師美術館
審核同意 

3.一般商演借用 3 至 9
個時段者 9 折，10 個
時段以上者 85 折，15
個時段以上者 8 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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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師美術館展

場 1F 講堂區 7 和平東路二段 
約 46 坪 
約 60-80

人 

邀請/合作活動免費 
一般商演：每時段 15,000 元 
藝文團體：每時段 4,000 元 
◎空調費每時段 1,100 元，每天 2,200 元 

北師美術
館 

保全系統 
監視器 
音響 / 單槍
投 影機 / 電
腦/麥克風 

1.保證金 10,000 元 
2.資格需經北師美術館
審核同意 

3.一般商演借用 3 至 9
個時段者 9 折，10 個
時段以上者 85 折，15
個時段以上者 8 折 

 

北師美術館展

場 2F 8 和平東路二段 約 150 坪 

邀請展/合作活動免費 
申請展每天 4,000 元 
租借展每天 6,000 元 
活動：一般商演每時段 20,000 元 
◎空調費每時段 1,100 元，每天 2,200 元 

北師美術
館 

保全系統 
監視器 
另借：60 型
液 晶電視 /
音響 / 單槍
投影機 

1.保證金 10,000 元 
2.資格需經北師美術館
審核同意 

3.一般商演借用 3 至 9
個時段者 9 折，10 個
時段以上者 85 折，15
個時段以上者 8 折 

 

北師美術館展

場 3F 9 和平東路二段 約 84 坪 

邀請展/合作活動免費 
申請展每天 3,000 元 
租借展每天 5,000 元 
活動：一般商演每時段 12,000 元 
◎空調費每時段 1,100 元，每天 2,200 元 

北師美術
館 

保全系統 
監視器 
另借：60 型
液 晶電視 /
音響 / 單槍
投影機 

1.保證金 10,000 元 
2.資格需經北師美術館
審核同意 

3.一般商演借用 3 至 9
個時段者 9 折，10 個
時段以上者 85 折，15
個時段以上者 8 折 

 

 

說明： 
  一、每日時段分為上午（8：00–12：00）、下午（13：20–17：30）及晚間（18：00–21：30），共分 3 個時段。 
  二、借用場地者，每 1 時段使用費內含工作人員工作費每人每時段 1,200 元(Y802 闈場除外)，電腦教室如需安裝

軟體則需另支付軟體安裝服務費 1,600 元，如無註明需額外支付空調費，則已內含於場地費中。 

  三、一般（單位或學校）請於活動 3 日前匯款；學期租用者（單位或學校）請於學期結束後 1 個月內結算，並匯

款至本校帳戶內；戶名：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務基金 401 專戶，帳號：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忠孝分行－

185350004105。 

  四、有未載於本附表內之館舍場地租借需求者，其租借相關規定適用本辦法。 

註一:進修推廣處 : 週一至週五 夜間(第 9~12 節) 及 週六及國定例假日全日。 
註二:教務處: 學期間(1~18 週) 週一至週五 日間(第 1~OE 節) 。 
註三:總務處: 至善樓、明德樓、視聽館: 週一至週五 夜間(第 9~12 節) 及 週六、週日及國定例假日全日。 


